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的监督检查
实施机关：阎良区交通运输局  
承办单位：阎良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bookmark: _GoBack]抽查比例 不少于 70%      年度抽查频次   不少于4次/年
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章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第四十二条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科学、高效地开展工作。
    第四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乱收费、乱罚款，不得妨碍培训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 
市场主体类型及数量   4家驾驶员培训学校
抽查内容  1.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现场监督检查，应当指派2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交通运输部监制的交通行政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实施现场监督检查，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教练员、学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并可以要求被询问人提供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明材料； （二）查阅、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及其他资料；核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技术资料； （三）在违法行为发现场所进行摄影、摄像取证； （四）检查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教学车辆和教学设施、设备。 执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并按照规定归档。当事人有权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2.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在许可机关管辖区域外违法从事培训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其予以处罚，同时将违法事实、处罚结果抄送许可机关。
抽查方式及要求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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